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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聯合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組織，它

由聯合國大會（General Assembly）、安全

理事會（Security Council）、經濟和社會理

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托管

理 事 會 （Trusteeship Council）、國 際 法 院

（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秘 書 處

（Secretariat）等六大部分所組成。除了托

管理事會在1994年10月1日帛琉獨立以後

基本上已經停止運作之外（托管理事會於

1994年5月25日通過決議案，修改議事規

則，刪除每年開會一次的規定，決定在有需

要時才開會），其它五個機構的人員與組織

均 擴 充 過 。 聯 合 國 還 有 許 多 相 關 的 基 金

（funds）、計畫署（programme）、辦事處

（bodies）和 委員 會 。 此 外 ， 根據 聯 合 國

憲章第57條規定所成立之十六個聯合國專

門機構，也是龐大聯合國體系的一部分。  

 目前聯合國總共有一百九十二個會員國，

除了教廷因特殊性質而沒有加入聯合國之

外，台灣可說是唯一想加入但一直無法成

為會員的國家。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除

了無法享有國際社會一份子應有的權利義

務之外，對台灣追求法理上（de jure）獨

立主權國家地位也會造成嚴重打擊。  

二、台灣的主權地位  

 蒙 特 維 多 國 家 之 權 利 及 義 務 公 約

（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第1條規定，構成一個主

權國家具有四要件，即具有固定的人口、

固定的領土、一為它的人民所服從之有效

政府（即一獨立於他國政府而行使權力之

政府）、及具有與其他國家交往之能力。

第 四 個 條 件 涉 及 其 他 國 家 之 外 交 承 認

（ recognition）的問題，至於外國之外交

承認是否構成主權國家之要件，國際法學

說分成構成說（constitutive theory）及宣示

說（declaratory theory）兩派。前者認為承

認是構成主權國家之要件，後者主張承認

只 是 一 種 對 既 存 事 實 情 況 的 正 式 認 知 而

已，不影響業已存在之國家的主權地位。1 

但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之

戴傑（Jacques DeLisle）教授指出蒙特維多

公約未提及之第五項因素，即國家必須宣

稱自己是一個國家。 2 台灣擁有三萬六千

平方公里土地、兩千三百萬人口、有一依

民主程序選舉產生不受其他國家控制之政

府 、 及 受 到 國 際 社 會 一 些 成 員 （ 尤 其 是

1971年之前）的外交承認，但是台灣總是

藏頭藏尾，不敢公開宣示自己是一個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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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之國家。事實上，在 1988年1月蔣經

國總統去世之前，在台灣之中華民國政府

一直堅持其是代表整個中國之合法政府，

反對兩個中國和台灣獨立，主張台灣獨立

者會被以叛亂罪逮捕並監禁。  

 縱然李登輝先生繼任總統之後，一直至

他 於 1999 年 7 月 9 日 接 受 德 國 之 聲

（Deutsche Welle）訪問時，將「兩岸關係

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

關係」（一般稱為「兩國論」）之前， 3 

台灣仍然採取一個中國政策，主張「一個

分治的中國」，4 或「一國兩區」。一個

中國政策對台灣作為獨立主權國家之地位

已經造成嚴重傷害，一些國際法專家認為

台灣雖然符合構成主權國家的要件，但是

因為它不自稱為主權國家，堅持做為中國

的一個省，因此不是一個主權國家。  

 自 1991 年以來，台灣開始採取一系列

措 施 來 凸 顯 台 灣 事 實 上 獨 立 主 權 國 家 地

位，試圖與中國做切割，包括於 1991 年

4 月 30 日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

款，重新界定中共為控制大陸地區之對台

具有敵意的政治實體，而不再是一叛亂團

體、5 指出「海峽兩岸是兩個並存的政治

實體」、6 提出「以一個中國為指向的階

段性兩個中國政策」、7 1993 年開始爭取

以分裂國家模式參與聯合國、採取「務實

外交」策略不再反對其它國家對台海兩岸

雙重承認、8 及強調兩岸「分裂分治」。9

這些主張與立場雖然刻意凸顯在台灣之中

華民國與中國的對等地位，但是仍然採取

一個中國的立場及未來台海兩岸統一為目

標 ， 並 未 提 出 台 灣 是 一 個 主 權 國 家 之 主

張。  

 李總統於1999年提出「兩國論」是台灣

領導人首次明白表示台灣是一個獨立主權

國家，而陳總統於2002年8月3日更加露骨

地強調「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

灣 跟 對 岸 中 國 一 邊 一 國 」 。 10 此 外 ， 為

了 抗 拒 北 京 一 再 宣 稱 擁 有 台 灣 主 權 之 主

張，台北採取務實外交戰略，來增進與大

國 之 實 質 關 係 。 然 而 ， 不 管 是 「 渡 假 外

交」、「過境外交」等作法，或是強調裏

子重於面子之結果，以中華台北經濟體、

台澎金馬獨立關稅領域等名稱參與國際組

織，對於提升台灣之主權地位並沒有真正

之 幫 助 。 要 確 立 台 灣 主 權 國 家 地 位 的 途

徑 ， 對 內 要 透 過 修 憲 或 制 定 新 憲 加 以 落

實，對外則要爭取建立更多之邦交國及增

加政府間國際組織之會籍。倘若能夠成功

地取得聯合國之會籍，不僅可以有效地解

除台灣外交孤立之困境，而且聯合國之會

籍可作為對抗中共軍事威脅之重要利器。  

三、聯合國在解決台海衝突上的

角色  

 聯合國憲章第 1 條規定聯合國之宗旨之

一為「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並為此目的

採取有效集體辦法，以防止且消除對於和

平之威脅，制止侵略行為或其他和平之破

壞；並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

则，調整或解决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争端

或情勢。」台灣海峽被國際觀察家視為是東

亞最可能引爆戰爭的地區，但是聯合國在台

海發生戰爭時，究竟能夠發揮何種功能？  

 聯 合 國 憲 章 第 6 章 規 定 争 端 之 和 平 解

决，其中第33條規定：「一、任何争端之

當事國，於争端之繼續存在足以危及國際

和平與安全之維持時，應儘先以談判、調

查、調停、和解、公斷、司法解决、區域

機關或區域辦法之利用，或各該國自行選

擇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决。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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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認為必要時，應促請各當事國以此

項 方 法 ， 解 决 其 争 端 。 」 第 34條 規 定 ：

「安全理事會得調查任何争端或可能引起

國際磨擦或惹起争端之任何情勢，以斷定

該項争端或情勢之繼續存在是否足以危及

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第35條第二項

規定：「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如為任何

争端之當事國時，經預先聲明就該争端而

言接受本憲章所規定和平解決之義務後，

得將該項争端，提請大會或安全理事會注

意。」第38條規定：「安全理事會如經所

有争端當事國之請求，得向各當事國作成

建議，以求争端之和平解決，但以不妨礙

第33條至第37條之規定為限。」  

 聯合國憲章第7章規定「對於和平之威

脅 、 和 平 之 破 壞 及 侵 略 行 為 之 應 付 辦

法」，其中第39條規定：「安全理事會應

斷定任何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壞或侵略

行為之是否存在，並應作成建議或抉擇依

第41條及第42條規定之辦法，以維持或恢

復國際和平及安全。」第40條規定：「為

防止情勢之惡化，安全理事會在依第39條

規定作成建議或決定辦法以前，得促請關

係當事國遵行安全理事會所認為必要或合

宜之臨時辦法。此項臨時辦法並不妨礙關

係當事國之權利、要求或立場。安全理事

會對於不遵行此項臨時辦法之情形，應予

適當注意。」第41條規定：「安全理事會

得決定所應採武力以外之辦法，以實施其

決議，並得促請聯合國會員國執行此項辦

法。此項辦法得包括經濟關係、鐵路、海

運、航空、郵、電、無線電及其他交通工

具之局部或全部停止，以及外交關係之斷

絕。」第42條規定：「安全理事會如認第

41條所規定之辦法為不足或已經證明為不

足時，得採取必要之空海陸軍行動，以維

持或恢復國際和平及安全。此項行動得包

括聯合國會員國之空海陸軍示威、封鎖及

其他軍事舉動。」  

 台海兩岸倘若發生戰爭，對亞太地區之

和平穩定必然造成威脅殆無疑義，應是國

際社會所重大關切的問題，然而聯合國能

否介入，關鍵在於聯合國是否認定台灣是

一個主權國家，如果聯合國認為台灣是中

國的一省，那麼聯合國能否介入一國之內

戰？導致這個問題複雜化的癥結在於中國

是爭端當事國，而且它是安理會常任理事

國。如果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則中國對

台灣使用武力業已違反聯合國憲章以和平

解決國際爭端之規定，而且是對另一個會

員國之武裝侵略行為。如果台灣為聯合國

之會員國，那麼北京將難以對台用武為其

國內事務而反對國際社會的介入。  

四、台海兩岸對聯合國的攻防戰  

 聯合國於1971年10月15日通過2758號決

議案將在台灣之中華民國自聯合國排除之

後，台灣不僅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

國開發計畫署、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聯合國近

東巴基斯坦難民救濟工作署、聯合國災難

救濟協調官總署、聯合國人口基金會、聯

合國訓練調查研究所、聯合國大學、聯合

國環境計畫組織、聯合國人類居住委員會

及聯合國海洋法委員會等直屬於聯合國，

但具半自主性的機構的會籍不保，而且聯

合 國 專 門 機 構 在 我 國 被 排 除 於 聯 合 國 之

後，也均將台灣之會籍排除，惟其中之國

際 貨 幣 基 金 會 、 世 界 銀 行 、 國 際 發 展 協

會、國際金融公司至1980年才排除台灣之

會 籍 。 為 了 提 升 台 灣 主 權 地 位 ， 台 灣 自

1992年起，年年均央請聯合國會員國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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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交國，向聯合國提案要求聯合國就台灣

參與聯合國問題進行研究，希望爭取參與

聯合國。  

（一）我國爭取參與聯合國之途徑  

 台灣爭取參與聯合國的努力可依所應用

之 策 略 而 分 成 兩 個 時 期 ， 第 一 個 時 期 是

1993至1996年，台灣請友邦聯名致函聯合

國秘書長，要求聯合國大會成立「特別委

員會」，研究台灣無法正常參與國際活動

的特殊情況、及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

案排除台灣參與聯合國的不合理情況；第

二時期是1997年至今，台灣請友邦直接向

聯合國大會提案，以國際局勢變遷及台海

兩岸同時存在兩個政府的事實，促請聯合

國檢討第2758號決議案，修改其中排除台

灣的部分，或是要求聯合國「審查中華民

國在台灣所處的特殊國際處境，以確保台

灣兩千三百萬人民參與聯合國及和活動的

基 本 權 利 得 到 充 分 尊 重 」 。 11 近 幾 年 台

灣除了請友邦向聯合國提出「台灣二千三

百萬人民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及參與問題」

專案，要求列入大會議程之外，同時要求

將「聯合國在維護台海和平方面扮演積極

角色」專案列入大會議程，說帖指出聯大

2758號決議案「只處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聯合國及所有有關組織的代表權問題，

並沒有裁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

分，也沒有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

有關組織代表台灣或台灣人民的權利」，

也指出中國不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是違反

聯合國憲章的行為，中國才是台海地區之

麻煩製造者，提醒國際社會維持台海和平

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和平、繁榮與發展

的重要性，點出聯合國具有維護台海和平

的責任。要求聯合國和國際社會應密切注

意中國迅速擴充軍事力量，可能會危及台

灣海峽和平的形勢發展，並且採取必要的

預防和應對措施。  

 台灣爭取參與聯合國的提案，雖然在歷

次總務委員會均引起激烈辯論，在聯合國

大會中也有一些國家發言聲援台灣，但是

因為支持台灣的國家仍居絕對少數，因此

一直無法成為議案。  

 台灣參與聯合國之途徑基本上有三，其

一 是 爭 取 「 中 國 代 表 權 」 途 徑 ， 即 當 年

（1971）台灣如何退出聯合國，現在台灣

以同樣途徑爭取重返聯合國。因為任何涉

及「中國代表權」之決議，是屬於重要問

題，依聯合國憲章第18條第2項之規定，

「大會對於重要問題之決議應以到會及投

票之會員國的三分之二之多數決定之。」

此一途徑不涉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行使否

決權問題，但是目前聯合國一百九十二個

會員國中，與中國有邦交關係者超過一百

六 十 國 ， 因 此 台 灣 要 贏 得 三 分 之 二 的 支

持，顯然有客觀上之困難。事實上，台灣

已經公開表示無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競奪

所謂的「中國代表權」。  

 其二是申請以新會員方式入會，然而依

據聯合國憲章第4條第二項之規定，申請

成為新會員之國家，「將由大會經安全理

事會之推薦以決議行之」，另憲章第27條

規定對新會員入會問題，安理會常任理事

國可享有否決權，因此台灣尋求以新會員

方式加入聯合國，很難過中共否決權這一

關。然而，台灣透過友邦向聯合國大會所

提 出 的 「 解 釋 性 備 忘 錄 （ explanatory 

memorandum）」，主張的就是讓台灣獲

得在聯合國的代表權。陳水扁總統在對台

灣 新 時 代 基 金 會 舉 行 之 「 台 灣 前 進 聯 合

國」會議致詞時，明確地表示「台灣要的

絕對不是重返聯合國，而是以台灣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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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的身份，直接並重新申請加入聯合

國 。 」 12 換言之，台灣 所選擇的是爭取

以新會員方式加入聯合國。  

 其三是尋求以觀察員身份參與聯合國。

觀察員除了不能投票外，可以參與聯合國

的大部分會議。目前聯合國對取得觀察員

之程序並未明確規定，但是台灣能否取得

觀察員身份之關鍵仍在於中國的態度。  

（二）北京反對台灣參與聯合國的論點  

 北京的主要論點有以下幾點：（ 1）世

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

國 的 領 土 ， 1943 年 的 「 開 羅 宣 言

（Declaration of Cairo）」和1945年的「波

茨坦宣言（Potsdam Declaration）」均在國

際法上確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台灣作為

中國的一個省，沒有資格以任何形式加入

聯合國；（2）1971年第二十六屆聯合國

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案，決定恢復中華

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權利，承認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

唯一合法代表，已經徹底解決此一問題；

（3）全世界已經有一百六十幾個國家與

中 國 建 立 外 交 關 係 。 極 少 數 國 家 所 提 出

「 中 華 民 國 （ 台 灣 ） 在 聯 合 國 代 表 權 問

題」，不僅公開違背了聯合國憲章的宗旨

和原則，完全曲解聯合國組織的性質，而

且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粗暴干

涉中國的內政；（4）台灣問題純屬中國

內政，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

來干涉；（5）「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

基本方針，充分照顧和維護了台灣同胞的

切身利益和台灣發展的需要。13 

（三）聯合國秘書長在「一個中國」問題

上的立場  

 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對是否向聯合國

大會推薦秘書長人選可行使否決權。由於

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對聯合國秘書長握

有生殺大權，除非秘書長已經決定不再連

任 ， 否 則 絕 不 敢 得 罪 任 何 一 個 常 任 理 事

國，而且基於自身現實利益及國際政治的

現實情勢考量，因為聯合國絕大多數會員

國已經承認中國且與中國建交，聯合國秘

書長犯不著為台灣來與中國及絕大多數的

會員國唱反調，因此聯合國秘書長採取與

中國同步調的「一個中國」立場。例如安

南秘書長在與中國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

鵬會面時，就表示「聯合國奉行一個中國

的原則」。 14 2004年9月，安南再度公開

表示聯合國不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聯合

國 的 一 個 中 國 政 策 不 會 改 變 。 15 聯 合 國

及 其 專 門 機 構 的 文 件 提 及 台 灣 時 用 語 是

「中國的台灣省」。16 

五、人民主權與台灣參與聯合國  

 整體之國際情勢顯然不利於台灣達到成

為聯合國會員國之目標，上述參與聯合國

之三途徑，不管採取哪一個途徑，在短期

的 未 來 均 是 困 難 重 重 。 事 實 上 ， 台 灣 自

1992年開始推動參與聯合國以來，歷年來

均遭聯大拒絕將提案納入議程之命運。然

而 ， 台 灣 為 何 年 年 仍 然 知 其 不 可 為 而 為

之，最主要有以下幾點考量：（ 1）凸顯

台灣在國際社會所遭受之不公平待遇，台

灣二千三百萬人口在世界上名列第四十七

位 ， 而 且 以 經 由 威 權 體 制 轉 型 為 民 主 國

家，根據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的

評比，台灣在東亞地區比日本和南韓還民

主，與澳洲及紐西蘭同屬最民主的國家；

（2）台灣是世界上第十七大經濟體，積

極對其他國家提供經濟和技術援助，而且

對 他 國 天 災 慷 慨 提 供 人 道 主 義 援 助 ；

（3）台灣雖然善盡國際成員之義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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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卻未享有與其他成員同等之待遇，而且

因為被排除在國際體系之外，無法正常參

加公共醫療和衛生政策問題之討論，不僅

犧牲台灣人民之權益，也不利於其他國家

人民的健康；（4）聯合國的核心原則是

會籍普遍性，聯合國必須停止對台灣人民

無情地實行政治隔離政策。  

 根據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政大選舉研

究中心於2006年9月15-17日所做的問卷調

查顯示，高達75.8％的受訪民眾贊成台灣

繼續推動參與聯合國，而且有70.5％的受

訪 民 眾 ， 贊 成 以 台 灣 名 義 申 請 加 入 聯 合

國 。 17 這 樣 的 比率雖然 已是絕對多數，

但是顯然仍無法令人滿意，因為推動參與

聯合國應該是全民之共識，因此民調結果

顯現政府在爭取民意支持上仍有許多努力

之空間。  

 凝 聚 全 民 共 識 支 持 政 府 爭 取 參 與 聯 合

國，具有以下幾點意義：首先，全民共識

可以打擊北京「寄希望台灣人民之宣傳口

號」，凸顯中國漠視台灣民意的事實。其

次，台灣業已轉型成為完全民主之國家，

李總統和陳總統均以「人民主權」為原則

來詮釋台灣的主權問題，強調台灣與中國

之 任 何 政 治 安 排 必 須 獲 得 台 灣 人 民 之 同

意，凝聚全民共識支持政府推動參與聯合

國，可以凸顯台灣人民主張台灣是一獨立

主權國家的立場，駁斥北京所謂「台灣是

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不能夠申請

加入聯合國」的僵化主張。第三，凝聚全

民共識支持政府爭取參與聯合國，可以有

力、明確地向國際社會表達台灣人民參與

國際社會的強烈願望，凸顯台灣被排除在

聯合國之外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第四，

台灣人民在台海兩岸交流蓬勃發展的情況

下，不少人日漸喪失對中國之敵我意識，

陸委會委託學術機構所做的民調，顯示台

灣人民對北京政府對台灣人民及我政府之

敵意的認知仍然不夠強，台灣一些人甚至

產生國家認同問題，軍隊也遭外界質疑產

生為何而戰的問題，因此透過凝聚全民共

識的過程，讓國人瞭解北京打壓台灣國際

空間無所不用其極的事實，可以提升國人

對中國同仇敵愾的心裡，進而提高國人之

心防，增進國人之國家認同。  

六、結語  

 鑑於台灣爭取參與聯合國之國際環境仍

未 成 熟 ， 在 短 期 內 達 成 目 標 之 可 能 性 很

低，因此台灣在作法上首先應該區分長、

短程。短程上，政府應該力求對人民之宣

導，讓老百姓瞭解參與聯合國的意義、重

要性、及所面對之挑戰，參與聯合國及擴

展台灣的國際空間，在國人心中已經也很

高的支持度，只是一些國人可能認為爭取

參與聯合國是一不可能之任務，既然如此

何必浪費寶貴的外交資源？因此政府有責

任釐清國人的疑惑。其次，政府應該強化

朝野共識，形成超黨派的外交政策。在朝

野嚴重對立，政策之擬定及國家的發展已

經深受負面影響的情況下，形成跨黨派外

交或國家安全政策已是台灣很多菁英及國

人之期望，國際友邦也希望台灣在國家安

全政策上能夠產生全民共識，對朝野黨派

形成壓力，來促成朝野在制訂外交政策上

的合作。推動參與聯合國當年是立法院之

決議，是朝野共識下的產物，經過十多年

之後，應該繼續維持這種跨黨派共識的動

能，這種動能之維繫是台灣爭取參與聯合

國之長期奮戰所必須的，也是台灣要在中

國崛起之威脅下，能夠繼續生存的重要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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